100年度全國聽障秋季保齡球錦標賽
競賽規程
一、目    的： 
  （一）為提倡保齡球運動技能，發掘培育聽障者人才，提昇競技水準，使聽障者能全面投入運動，營造健康的身心。
  （二）預為我國參加聽障奧運會與世界聽障保齡球錦標賽儲備國手人才。
二、指導單位：行政院體育委員會
三、主辦單位：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
四、協辦單位：中華民國保齡球協會、大功圓保齡球館
五、比賽日期：100年11月12、13日（星期六、日）
六、比賽地點：大功圓保齡球館（臺中市北區公園路146號）

七、報到時間：上午8時30分於球館報到，並進行驗球及球道抽籤，8時50分開幕，9時正式比賽。逾時視同棄權，已繳之報名費充作大會經費，不予退還。
八、參加資格：凡中華民國籍，優耳聽力損失55分貝以上，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聽障國民，不限年齡，均可自由報名參加。 
八、比賽組別（限選一組報名）：
  （一）男子單人競賽組
  （二）女子單人競賽組
  （三）男子單人樂活體驗組
  （四）女子單人樂活體驗組
九、競賽規則：依照國際保齡球總會FIQ十瓶部競賽規則辦理。
十、報名方式與費用：
  （一）自即日起至100年10月31日(星期一)下午5時止截止報名。
  （二）報名表（附件一）請逕自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網站下載：http://deafsports.org.tw/。
  （三）填妥報名表後，附上報名費（競賽組2,500元；樂活體驗組1,500元），親送或以掛號郵寄至10363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55號2樓214室-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收，逾期恕不受理。大會提供午餐便當1份。
十一、獎勵辦法：
（1） 競賽組各組依據30局總分各取前6名，發給獎狀。
  （二）樂活體驗組各組每人12局（11月12、13日上午各6局體驗）僅頒發參加證明，不予排名亦不累計積分；由本會聘請專項教練現場指導。
十二、2013年聽奧代表隊積分規定：依據中華臺北參加2013年雅典聽障奧運會保齡球代表隊選拔積分辦法（附件二）規定，參加本項比賽競賽組將依據名次核給積分。
十三、附則：

  （一）參加比賽選手必須穿著正式競賽衣褲，不合規定者取消資格。 
  （二）凡未於規定時間報到者，不得參賽。
  （三）比賽時禁止配戴助聽器及人工電子耳，違者取消參賽資格，已賽畢之成績不予承認。

  （四）請特別留意報到與比賽時間、地點，本會不另通知。
  （五）參加競賽組之選手必須攜帶驗球卡，補驗1球須收費100元，驗過之球具永久有效，除非球洞有所改變，否則憑驗球卡不需再驗。
  （六）報名參賽樂活體驗組者，可使用球館提供之公用球具，並由大會提供保齡球鞋。

十四、本競賽規程經陳報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附件一

100年度全國聽障秋季保齡球錦標賽
  報名表
	報名組別
	□男子單人競賽組
	□女子單人競賽組

	
	□男子單人樂活體驗組
	□女子單人樂活體驗組

	選手姓名
	

	身分證字號
	
	出生日期
	 年   月   日

	戶籍地址
	

	聯絡地址
	

	聯絡手機
	
	聯絡傳真
	

	電子信箱
	

	緊急聯絡人（關係）
	          
	聯絡電話
	

	餐食
	          □葷食          □素食


1、敬請務必詳細填寫各項資料，並於100年10月31日(星期一)下午5時前，檢附競賽組報名費2,500元整或樂活體驗組報名費1,500元整親送或掛號郵寄至本會，逾期恕不受理！

2、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聯絡資訊：

   電話：（02）2597-4352分機100(王小姐)、分機101(葉小姐)

   傳真：（02）2597-0472

   Email：deaf.sports@msa.hinet.net
   網址：http://deafsports.org.tw
   地址：10363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55號2樓214室
附件二
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

中華臺北參加2013年雅典聽障奧運會保齡球代表隊選拔
積分辦法

1、 目的

以公平、公正、公開，並兼顧保障績優運動選手之原則，激勵其踴躍參加本會100年度及101年度4項保齡球賽事，藉以取得積分，從中選拔具備持久力及穩定力之優秀選手，組成實力堅強之代表隊，代表我國參加2013年雅典聽障奧運會保齡球競賽，延續光榮傳統，賡續為國爭光，特制定本積分辦法。

2、 賽事內容及局數

(一)、100年度

1.全國聽障春季保齡球錦標賽暨中華臺北參加2011年阿根廷世界聽障保齡球
  錦標賽代表隊選拔賽(60局)

2.全國聽障秋季保齡球錦標賽(30局)

(二)、101年度

1.全國聽障春季保齡球錦標賽暨中華臺北參加2012年南韓亞太聽障運動會保
  齡球代表隊選拔賽(60局)

2.全國聽障秋季保齡球錦標賽(30局)

三、積分計算方式

    男子組及女子組依據報名人多寡核計積分，舉例而言，當次賽事男子組或女子組50人報名參賽，第一名選手取得積分50分，第二名選手取得積分49分，第三名選手取得積分48分，依此遞減，最後一名取得積分1分。名次相同者均取得該名次之積分數。

4、 2013年雅典聽障奧運會保齡球代表隊選拔方式

凡參加本辦法第二條所列4項賽事，取得男子組積分加總前12名者，及女子組積分加總前9名者，列為種子選手。豁免參加102年舉行之中華臺北參加2013年雅典聽障奧運會保齡球代表隊選拔賽初賽(60局)，直接與由該選拔賽初賽勝出之男子組前12強及女子組前9強，進行決賽(30局)，最後以30局總分擇優錄取男女各6名為正取選手、男女各3名為備取選手，代表我國參加2013年雅典聽障奧運會。

5、 本積分辦法經本會保齡球選訓小組、教練及選手代表聯席會議通過，陳報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